附件1

	高质量课程开发项目立项名单

	教学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研人员
	负责人所在单位
	备注

	2026-XGYGZLXM-01
	重大项目
	“华蓥星火  精神永续——多维度辨析华蓥山起义的历史地位及时代价值”情景互动式党性教育课程
	陈  波
	王燕
	广安市民政局
	

	2026-XGYGZLXM-02
	重大项目
	传承与发展：从邓小平政绩观到新时代正确政绩观
	韩晓娟
	赵坤阳、裴泽庆、邓啟刚、胡利群
	绵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6-XGYGZLXM-03
	重大项目
	提高政治能力（案例式教学）
	李  英
	汪玲、王蒙、陈钟琪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26-XGYGZLXM-04
	重大项目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广安文化和旅游发展实践
	贺宗飞
	袁廷刚、李涛
	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6-XGYGZLXM-05
	重大项目
	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案例教学
	李青芮
	沈庆航、孙德魁、吴艳、姜令
	中共重庆市两江新区区委党校筹备组
	


附件2
小平干部学院  中共广安市委党校  
高质量课程开发项目结项审批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最终成果名称
	

	承担单位
	

	立项时间
	
	完成时间
	

	负责人、参研人员简况

	负责人
	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联系电话
	

	参研人员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承担任务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意见
	


	院(校)审核意见
	


课题成果文档：

附件3
小平干部学院  中共广安市委党校

资助项目责任书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合同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结项形式：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项目责任制

一、项目一经小平干部学院、广安市委党校（以下简称“院（校）”）资助，项目组填报本责任书一式三份，由项目组、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或项目承办部门、院（校）教务部各建档保存一份。

二、项目自立项文件下达之日起，实施在院（校）、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两级管理下的项目组长负责制，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必须对项目计划的执行、完成任务情况、最终成果等实施全过程管理。

三、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完成，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负责协调、监督和保证提供完成项目所需的各种条件，并配合院（校）管理、检查、督促。

四、项目一经完成，需将全部档案材料收集、整理，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签署意见之后，报项目发布方申请结项。

五、课题任务实施过程中对明确指出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或者是从事本工作活动预见的结果或者是自然的结果，以及任务完成后产生的成果及技术方案、主要技术特征等成果均属院（校）所有的知识产权，学院可根据具体情况使用成果。其他任何单位与个人均无权擅自转让或擅自与任何单位进行合作使用该成果及其相关技术。本项目成果及相关技术在推广应用时须经院（校）审核，按院（校）的有关规定执行。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院（校）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院（校）将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双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详见“双方协议”。

双方协议
经平等协商，甲乙双方特就小平干部学院、广安市委党校（以下简称“院（校）”）的立项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即小平干部学院、广安市委党校对所立项目进行研究资助。

第二条  乙方（项目负责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保质保量地完成项目课题，结题具体要求按院（校）有关规定执行。乙方在出版、发表或向有关单位报送研究成果时，其专著、论文或研究报告须在醒目位置（封面或扉页）标注“小平干部学院或广安市委党校资助项目（编号：     ）”字样。
第三条  院（校）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由院（校）所有。
第四条  院（校）负责成果的保管、交流、推广和转让，推广、转让所得收益原则上由项目承担者和院（校）共同支配。

第五条  项目实施中，有以下情况之一的，项目终止。
（1）中期考核未通过的；
（2）第二次评审仍未通过或者不合格的；
（3）主持人无力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的；
（4）主持人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有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5）未经批准结项擅自公开出版的；
（6）存在其他严重情况的。
第六条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经院（校）调查核实后撤销该项目。
（1）无故不提交课题成果的；

（2）申请延期结项仍未按期提交修改完善的成果；

（3）严重违反资助经费使用和管理制度，经查证属实，拒不改正的；

（4）研究成果（包括最终研究成果和阶段性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的；

（5）项目研究中有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严重损害院（校）名誉的；

（6）存在其他严重问题的。

第七条  被终止和撤销的项目负责人，两年内不得以课题负责人名义申报院（校）任何项目。
第八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约加以补充。双方若出现分歧，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在院（校）所在地在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承诺

我保证如实填写本责任书的各项内容，并承诺以本责任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课题所属主管部门和单位的有关规定，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认真落实《教学科研咨政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教学科研咨政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部门）承诺

本单位（部门）同意承担研究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所在单位或部门（盖字/盖章）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4
小平干部学院  中共广安市委党校 
研究资助经费拨付申请表

	课题名称
	（以结项文件题目为准）

	项目类别
	

	项目主持人
	
	主持人单位
	

	收款人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有备注要求的请注明）

	银行行号
	
	申请额度
	

	项目立项时间
	
	结项时间
	

	项目评定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

	拨付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单位同意拨入并代管意见
	

	教务部审核意见
	

	备注：资助标准为，合格按照4万元标准资助，良好按照5万元标准资助，优秀按照7万元标准资助。


单位（部门）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